
 
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
資料文件 
 
 

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
轉移政務司司長與財政司司長的某些法定權力和職能 

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
 
 
 
目的 
 
 本文件旨在回應各委員在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四日
審議立法會 CB(1)1302/03-04(04)號文件(該文件) 時，就擬議
轉移某些政務司司長與財政司司長的法定權力和職能給經
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所提出的問題，以及告知委員有關的諮
詢工作。 
 
 
背景 
 
2. 委員在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四日的立法會經濟事務
委員會會議中，審議了把某些政務司司長與財政司司長的法
定權力和職能轉移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的建議。委員原
則上支持有關建議，但關注有關的諮詢工作，並就個別事宜
提出問題作進一步討論。 
 
 
委員提出的問題 
 
處理上訴 
 
3. 《商船(遊樂船隻)規例》(第 313G章)第 18(2)條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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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務司司長在考慮按照第 18(1)條 1提出的反對後，可維持、
更改或推翻海事處處長或獲授權人員的決定、作為或不作
為，或代以他認為適當的其他決定或作出他認為適當的其他
命令。我們建議把上述的處理反對的權力和工作轉移給經濟
發展及勞工局局長。委員質疑由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取代
政務司司長對上訴作出裁決是否洽當。 
 
4. 根據主要官員問責制，問責局長承擔其政策範疇內的
全面責任，亦須具備有關的權力，以履行其政策範疇內的法
定職能。轉移權力，讓決策局長就針對其轄下部門首長的決
定所提出的上訴作出裁決，並不存在利益衝突的問題，除非
有關局長曾參與那些決定，或在決策過程中被諮詢過。除了
這些有可能出現利益衝突的個案外，就針對其轄下部門首長
的決定所提出的上訴作出裁決，例如建議中轉移第 313G章
第 18(2)條政務司司長的權力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，明
顯地屬於局長的政策和職責範疇。政府已於二零零三年十一
月十七日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簡介轉移政務司司長與
財政司司長法定權力和職能的一般指引，有關討論請參閱該
會議有關文件的第 5至 8段(文件載於附件一)。 
 
其他政策局實施時間表 
 
5. 委員注意到迄今為止，只有房屋及規劃地政局與經濟
發展及勞工局已實施或建議有關的權力和職能轉移，委員詢
問其他政策局實施權力和職能轉移的時間表。 
 
6. 正如附件一第 9段所載，各局局長現正與律政司定出
最合適的立法途徑和立法時間表，根據上述的一般指引，跟
進轉移權力的程序。各局局長會在提交其立法建議前，向有
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講解轉移權力的建議和實施時間表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第 18 ( 1 )條 規 定 任 何 人 如 因 海 事 處 處 長 或 獲 授 權 人 員 根 據 規 例 行 使 任 何 權 力
或執行任何職責而作出或做出的決定、作為或不作為而感到受屈，可在獲告知
該決定、作為或不作為或知悉該決定、作為或不作為的日期 (以較遲者為準 )後
14 天內，或 在 政 務 司 司 長 就任何個別情況而容許的較長期限內，藉書面通知就
該決定、作為或不作為向政 務 司 司 長提出反對。在權力轉移後，經濟發展及勞
工局局長將擁有接受反對的權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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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力和職能的再轉移 
 
7. 委員詢問假如未來的政制發展，需要政務司司長與財
政司司長再次履行有關法定權力和職能，政府是否會再要求
立法會通過另一個類似的決議。 
 
8. 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 54A(1)條訂明，立法會可通過
決議，訂定將某一公職人員憑藉條例得以行使的任何職能轉
移給另一公職人員。是次建議源於第二屆特區政府推行主要
官員問責制。假如未來特區政府因任何原因覺得有需要重新
分配公職人員的法定權力和職能，則有關的轉變將須按照第
54A(1)條藉立法會通過決議實施。屆時，政府定會在事前徵
詢立法會。 
 
 
諮詢情況 
 
9. 我們已就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及四條有關海運條例中
建議的權力轉移，諮詢業界或有關人士，他們對建議不持異
議。已接觸人士的名單列於附件二。 
 
 
 
 
 
 
 
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
二零零四年五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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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㆓附件㆓附件㆓附件㆓

擬議的法定權力和職能轉移的諮詢名單

I. 就旅行代理商條例

1. 香港旅遊業議會

2. 旅遊業賠償基金管理委員會

II.就四條與海事相關的條例

1. 划船駕艇遊樂委員會

2. 海員諮詢委員會

3. 船員管理協商委員會

4. 港口行動事務委員會

5. 臨時本㆞船隻諮詢委員會


